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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好“一口价”，开工后却频加价
全包装修“增项”乱象调查

装修公司宣称“一口价”22万元，却在装修开始后多出了8万余元的增项费用……
前不久在北京买房的蒲女士准备装修房屋，为求省心与某全包装修公司签订了合
同，不料装修时产生的增项事宜和施工纠纷给她带来了不少麻烦。

蒲女士的经历很多人在装修过程中都遇到过。据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
会统计，上海去年家装行业280多起投诉案件中，一半以上与装修“合同增项”有关。

“人工+辅材+主材零增项，100%底价直采，100%正品”“预算即决算”……记者
近日采访了解到，有不少装修公司以“一口价”“全包价”等名义对外宣传，在前期沟
通时向业主承诺装修过程中没有额外增项，当业主付完前期费用开工后又以材料
增多、更换大品牌、返工等名义，要求其支付增项费用。

受访专家指出，装修公司此类行为实际上是以表面上的低价诱导消费者签订
“在先合同”，进而在施工过程中通过多种方式收取额外费用，可以看作“恶意增
项”。相关部门须积极制定法律法规进行规范，完善装饰装修的国家强制标准，还
应加强对装修行业的监督检查，如成立监理机构，对装修过程进行全程监督等，确
保从业者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

装修增项名目繁多

很多业主防不胜防

经过反复比较、筛选后，蒲女士最
终决定将房子的装修工程交由某装修
公司承包。装修公司派工长上门对房
屋各处数据进行测量，并出具了基础工
程的《预算报价书》，上面填写的装修预
算为 22 万元，且设计师刘某向蒲女士
再三承诺后续无增项。

因担心工程质量和后续纠纷，蒲女
士在签订合同时还特意就工长的身份
进行了确认。装修公司明确表示所有
工长都是公司员工，在装修沟通群中，
工长的头像也是带有该公司标识的工
作证件照。蒲女士这才放下心来。

谁知第一阶段施工结束后，工长童
某突然向蒲女士发送了一张“增项明细
单”，所列费用总和高达86999元，包括
水电改动、橱柜面积增加、五金配件等
多个名目，并要求蒲女士立即支付该笔
费用，否则无法进行后续施工。

无独有偶，天津居民肖女士也正在
为装修过程中产生的增项而头疼。

前不久，肖女士被某装修公司“零
增项”“裸价”的宣传语吸引，与其签订
了全包合同。施工开始后，该公司以各
种理由要求肖女士补钱、补差价：

原本与装修公司约定好阳台贴砖
的价格为一口价，但工人说阳台需要做

“拉毛”（墙面基层处理），需补交 1200
元；装修室内墙面时，工人又说需要“贴
网子”（墙体固定），每平方米需增加30
元……

由于合同中已经包含“墙面处理”
一项，肖女士认为其已经将工人所说的
步骤包括在内，可现实情况是工人做一
道工序，就需要增加一个项目、加一次
钱。

根据肖女士展示的合同，记者发现
仅墙面部分就包括“墙面铲皮”“墙面处
理”“墙面打磨”“墙面刷漆”等多个项
目。肖女士说自己并不了解每个步骤
具体包括哪些工艺、如何施工，“就拿

‘墙面处理’来说，外行人根本看不出这
一项具体要做什么，也不知道‘贴网子’
能不能算墙面处理。如果我知道装修
流程、装修工艺，那还找装修公司做什
么？”

随着装修进程不断推进，此前说好
的“零增项”“全包装修”完全成了一纸
空文，肖女士额外支付了1万元增项费
用。

因
施
工
方
增
加
费
用

业
主
有
权
主
张
赔
偿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有不少装修增项是由于实
际测量情况与合同记载不一致造成的。

前段时间，湖北黄冈的史先生与某装修公司签
订装修合同，一口价92000元。双方约定，装修过程
中所需人工、辅材、主材、安装、拆除都由装修公司
负责，并列出详细的清单列表。为了防止工程中后
期出现漏项、增项等情况，史先生特意在合同中标
注：合同为全包合同，若有漏项，由乙方负责补全。
史先生说：“对于插座数量、柜子平方数、电线平方
等，我都提出了要求，并且一再要求设计师量尺和
复尺要充分测量和标记，不要搞错、搞漏了。”

即便如此，在项目经理进场后，还是出现了一
系列增项情况。对方提出，阳台需拆除部分的面积
有漏报，需要增加人工费用，之后又提出洗手间贴
砖的面积有漏报、主卧飘窗的贴砖面积前期没算进
去、客厅餐厅吊顶的面积超了3平方米等问题，要
求史先生增加材料费用。

史先生不同意，他认为自己既然已经签了全包
合同，装修公司在前期测量、设计、给出预算时理应
对各项数据有所把握，并且设计师和项目经理在量
尺上存在误差，应当由装修公司内部沟通解决，“为
什么要让业主为他们的失误再付一次费用？”

史先生拒绝支付增项费用，没想到几天后，项
目经理突然将装修喊停了。考虑到后续如果诉讼，
花费也不少，加上自己迫切想要入住新家，经多次
协商对方同意降低增项费后，史先生无奈地支付了
这笔费用。

同样因为维权不易而选择妥协的还有蒲女
士。听到装修公司关于8万余元的增项时，她当即

表示拒绝支付，并联系了设计师刘某。刘某告诉
蒲女士，增加部分主要是原预算中未包括的工序
以及原预算中对数量预估不足而导致的。不做增
项部分，房屋装修无法继续。

“刘某说，如果走公司正常的增项流程，我将
负担比86999元更多的费用。如果我愿意将增项
费用直接给工长，他可以再去协商价格。”蒲女士
说，对于装修过程中遇到增项的情况，自己之前有
一定预期和了解，即通常比总预算高5%左右，但
如今8万余元的费用已经远远超过她的预算。

蒲女士认为，装修公司对施工所需材料及数
量应当是明确的，私自增加装修增项的行为已经
构成违约。可考虑到通过诉讼来维权不仅耗时耗
力，还影响装修工期，她无奈选择了协商解决：与
工长私下达成协议，增项价格为7.5万元。

上海诚康律师事务所主任张大成认为，出现
施工方过失导致的损失问题，首先需要根据装修
合同来确定损失如何承担。合同有约定的情况
下，根据约定解决；没有约定，再根据相关法律规
定来解决。如果是所谓的“一口价”合同，则装修
公司有义务在合同中约定无需消费者额外承担任
何费用，施工方造成的一切损失都应当自行承
担。如果合同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消费者
则有权按照民法典第八百零一条的规定，直接要
求导致工程质量不合格的施工人承担违约责任。

“如果合同有‘一口价’等字样，又约定额外损
耗由消费者承担，则消费者可以要求修改合同条
款，或向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投诉商家虚假宣
传。”张大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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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受访专家指出，对于装修过程中的“恶意
增项”行为，我国已对其进行了明确的禁止性规
定。例如《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明确
了装饰装修合同纠纷属于建设工程合同纠纷，而建
设工程合同又属于特殊的承揽合同，故消费者在面
对“恶意增项”时，也可以在民法典中找到向装修公
司主张违约责任的直接法律依据。

比如民法典第七百八十一条规定，承揽人交付
的工作成果不符合质量要求的，定作人可以合理选
择请求承揽人承担修理、重作、减少报酬、赔偿损失
等违约责任；第八百零一条规定，因施工人的原因
致使建设工程质量不符合约定的，发包人有权请求
施工人在合理期限内无偿修理或者返工、改建。经
过修理或者返工、改建后，造成逾期交付的，施工人
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然而现实中，记者采访不少业主发现，多数人
在遇到“恶意增项”时，面临维权困难的窘境，最终
不得不选择忍气吞声，自认倒霉。

在北京普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刘爱君看来，目前
对装修过程中产生的此类纠纷进行维权确实存在
一定难度，或者说维权成本较高。虽然有部分业主
会通过诉讼来解决问题，但这种途径对于业主来
说，一则成本高，二则耗时长。巨大的时间成本是
业主通过诉讼维权的一大阻碍，因为大部分业主都
希望装修工程能够如期完工，尽快入住，考虑到诉

讼后对方可能会停工等情况，大部分业主不会选
择这一解决方式。

上海市消保委也指出，装修过程中频现增项
的主要原因是，一些装修公司玩起“障眼法”，为了
争夺资源、抢占市场，在编写合同时以“低价、资源
整合程度高、工期短”等口号迷惑消费者，一旦工
期开始，则以种种理由变相增项，若不增项则无法
施工。这种情况下，很多消费者只能处于被动增
项处境，投诉由此产生。

陕西省法学会房地产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李
慧文建议，消费者应在装修合同中明确约定装修
价款的具体计价方式，对装修过程中产生或可能
出现的增减项目等方面进行约定，也可约定好工
程总价款的增减幅度，确保遇到纠纷时有合同条
款可依。装修过程中，对装修公司擅自增加的施
工工序或内容不认可的，应当向装修公司明确表
达拒绝，并留存相关证据。产生纠纷后，消费者也
应当积极主张权利，不要放任损失扩大，及时清理
并回收房屋。

“相关部门在尊重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可以设
立类似于征信系统的行业‘黑名单’或‘白名单’，
对多次受到投诉举报并查证确有不诚信经营行为
的装修公司进行登记和公示，整改后方可撤销。
这样也能提醒消费者慎重选择。”张大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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